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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用范围：本表仅适用于未发现土壤污染线索的农用地、未利用地转为住宅用地、公共管理

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地块， 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部门自行或委托第三方填写相关内容，并出具承诺

书。县级生态环境分局会同同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现场核实，情况属实并在简易调查表上盖

章确认的视为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。而后将简易调查表等有关材料上传全国建设用地土壤环境

管理信息系统即可。 

材料提交：①“一住两公”用地土壤污染状况简易调查表；②地块拐点坐标表（附表 1）；③地

块空间矢量数据（包括附表 2、边界矢量数据）；④调查责任单位承诺书；⑤调查地块现场图片（体

现地块周边情况，若有动工，包括地块动工前后的照片）。 

备注：1.责任人（单位）名称栏填写“业主单位或调查责任单位等”。2.鉴于生态环境和自然资

源部门是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监管部门，原则上不宜再指定其作为开展简易调查的部门。3.地块

基础信息部分应从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获取。4.地块四至范围，拐点坐标表、地块矢

量影像图等由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核实。5.组织现场核实时，应严格把关，认真核实

地块实际情况与附件 1 所列条件的符合性，坚决避免出现“难事简办，应进行详细调查却仅开展简

易调查”的情况出现。6.对可能受周边污染源排污或非法倾倒、填埋、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等行为影

响，或存在土壤或地下水受污染迹象的农用地、未利用地，以及曾用作工矿用地的地块，应当按

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》(HJ25.1-2019）开展调查。7.此表可结合各地的工作实际

进一步修订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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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 

地块拐点坐标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（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） 

责任人（单位）：黔西市文峰街道文峰派出所 

核实人（单位）：刘海军 

地块名称：黔西市文峰街道文峰派出所 

序号 X 轴 Y 轴 

1 106.048958 27.016384 

2 106.049272 27.016702 

3 106.048883 27.017514 

4 106.048445 27.0173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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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图 

地块空间矢量影像图 

 

责任人（单位）：黔西市文峰街道文峰派出所 

核实人（单位）：刘海军 

地块名称：黔西市文峰街道文峰派出所 

 
调查地块边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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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查范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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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理位置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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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查地块及周边综合水文地质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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敏感目标与调查地块关系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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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规划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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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 年 2 月影像资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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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 年 4 月影像资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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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年 3 月影像资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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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 5 月影像资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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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5 月影像资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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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场勘验图 

备注：1.请使用公开的地块空间矢量影像，严禁泄露涉密信息。 

2.地块空间矢量影像图体现地块边界、布局、周边敏感目标等情况。地块空间矢量 

影像均使用“Shape ” 矢量格式上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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